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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65   证券简称：水星家纺   公告编号：2020-066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星家纺”或“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来斌、谢秋花、李裕陆、李裕高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

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即将到期，为实现公司控制权的持续、稳定，保障公司

经营的健康发展，上述四位实际控制人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续签了《一致行动

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背景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来斌、谢秋花、李裕陆、李裕高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40,138,240 股，占总股本的 15.05%。公司控股股东水星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水星控股”）持有公司 107,800,000 股，占总股本的 40.42%。

李来斌、谢秋花、李裕陆、李裕高在水星控股合计出资 67,000,000 元，占总出

资额的 59.29%。 

李来斌、谢秋花、李裕陆、李裕高于 2017 年 8 月 3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

议》，同意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协议有效期至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鉴于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即将到期，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来斌、谢秋花、李裕陆、李裕高一致同意继续维持

一致行动关系并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有效期三年。 

二、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李来斌 

乙方：谢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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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李裕陆 

丁方：李裕高 

（一）一致行动的事项范围 

各方同意，在处理需要由水星家纺股东大会或水星控股股东会作出决议的事

项或行使其他股东权利时，各方均应采取一致的意思表示和行动（以下简称“一

致行动”）。 

（二）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 

1、提案的一致行动 

本协议一方拟向水星家纺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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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股东签署任何一致行动协议或作出类似安排。 

（六）本协议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和/或其控制的和/或关联的主体增持水星

家纺股份或水星控股股权的，就该新购入股份或股权行使股东权利时，应按照本

协议约定一致行动。本协议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和/或其控制的和/或关联的主体

减持或转让水星家纺股份或水星控股股权的就剩余股份或股权行使股东权利时，

应按照本协议约定一致行动。 

（七）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任

何一方不得解除或撤销本协议确定的一致行动关系，除非各方另行签署书面补充

协议，任何一方不得对本协议进行修改。 

（八）各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的有关条款，本协议未尽事项，应由各方友好

协商解决。若各方协商仍不能解决的，应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三、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李来斌、谢

秋花、李裕陆、李裕高。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将有利于实现公司控制权的

持续稳定，有利于公司保持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不存在

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或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一致行动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